
提案内容：
关于当前稳定中药材市场价格的建议

※背景情况※
中药材是中药制药的生产原料,是中医药事业传承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中药材的市场变化也和也和我国的卫生健康事业息息相关。一直以来，中医药疗法以“简、便、验、廉”的特色深得人民群众的喜爱与信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实施以来，我国在中药质量保障、生产监管、品种保护等工作上，成绩斐然。然而目前中药“价廉”的特征正在逐渐消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中药材市场成交额突破1650亿元，预计2021年中药材市场成交额将逼近2000亿元大关。据报道，2020年底以来中药材价格进入一轮涨价通道，中药材价格普涨，不少品种涨幅超过100%。安徽亳州中药材市场里2600多种中药材品种，其中超过60%的品种价格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部分医院、药店、企业尚未调整终端零售价格，处于亏损经营的状态。
本轮中药材涨价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是由于疫情防控需要，连翘等传统中医治疗瘟疫的相关品种消耗量加大；其二是由于新版《中华药典》对中药质量要求提升推高了药材成本；其三是由于中部洪水等自然灾害，以及疫情封锁导致用工物流紧张等，影响了一些中药品种的供应量。此外，出于对中药价格上涨的预期，市场中也出现了囤积、炒作的情况。尽管中药材价格波动属于市场行为，但也展现了我国中药材从种植到流通各环节上，相关工作面临着一些瓶颈。因此我们建议在维持中药材质量的基础上，从多方位、多角度稳定中药材市场价格，更有力地保障中医药传承发展和人民健康。
――――――――――――――――――――――
※问题及分析※

1、中药材领域缺乏价格调控机制
我国在粮食、能源、重点工业原材料等领域目前已经有较为全面的价格监测调节机制。在中药材领域，目前相关部门更关注药品质量问题，而对价格缺乏监测和调控，更缺少进出口管控、国家储备等短期价格调整手段。这使得中药材的短期剧烈波动难以遏制，加剧了市场的不稳定性，提高了中药生产、仓储的相关成本。
2、中药材种植呈现“低、小、散”特征
我国多数地区中药材种植仍处于“一家一户”分散集约化经营阶段，农场式、合作社等中药农业组织模式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仅有部分中药企业拥有符合规范的种植基地。中药材种植整体机械化水平低。部分地区中药材种植、采收状况受劳动力影响较大。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失造成了药材产量下降、品质降低，进一步影响药材价格。
3、中药材主要生产产区有限

中药材的种植以传统道地产区为主，往往局限在一省一市。该地的种植资源受到灾害等因素而被破坏时，会极大影响该品种的市场供应。如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洪涝，灾害波及影响四大怀药主产区，导致相关中药材种植受损产量下降，价格上涨。
4、中药材领域囤积炒作打击力度较低

中药材属于特殊的农产品。由于部分品种产地单一、收获季节集中，产量相较土豆等大宗农产品较小，炒作者不必耗费太多的资金就能控制单一药材的价格。这导致一些游资进入中药材领域，炒家囤积药材，低进高出。部分经营商，也转化成为游资炒作中药材的“操盘手”，不断推高市场行情。目前我国对于此类现象的打击较少，力度较轻，达不到惩戒作用。

――――――――――――――――――――――
※建议※
1、联合多部委建立中药材价格检测调整机制
建议由农业农村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海关总署等部委共同研究制定中药材领域价格监测及调控的基本意见，完善相关法规。组织有关部门设计中药材领域价格重点监测品种以及监测指标。完善部分重点药材的国家储备方案。对部分市场紧缺、涨价严重的中药材品种控制出口额度，优先供给国内市场。
2、促进中药材规模化、机械化种植
建议进一步引导建立规模化的中药材种植基地，在基层推广中药材合作社经营模式。加大中药材种植机械化的研究推广力度，减少因劳动力流失带来的中药材产量下降。重点针对部分价格上涨过快的品种进行农业科学合作攻关，在保证产区环境的基础上加大产量，保证市场供应。
3、拓展中药材高质量新兴产区
中药材作为一类较特殊的农产品，在土壤、水质等要求符合的前提下，可进行适当的跨区域引种。建议在保证道地产区发展的前提下，促进对相关产区的土壤、水质、气候等自然特征的研究。优先在自然资源类似，经济水平较低的区域开展引种试点，并对引种药材的质量一致性进行研究。在扩大中药材产区的同时，助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
4、重点打击中药材领域炒作行为
在建立价格监测机制的同时，建议出台打击中药材领域炒作行为的相关细则。联合各大中药材市场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重点收集中药材价格波动时市场异常交易信息，对囤积、炒作等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对于数量巨大的集团性炒作行为，可联合工商、税务、物价等部门进行集中查访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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